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

智能影像算力补助实施办法

一、总体目标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实施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》（广电办发〔2025〕1号）、北京市广电局等5部门联合制定的《北京市促进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-2029年）》和《怀柔区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，抢抓人工智能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机遇，推动怀柔区人工智能影像技术（AIGC）影视作品创作，加快微短剧作品精品化、规模化、特色化发展，培育扩大影视文化新质生产力，扩大“影都智造”品牌影响力，完善中国影都影视文化产业生态，助力中国影都文娱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服务对象

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在各类平台正式上线播出的AI短剧作品。

服务标准

由区文促中心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采购算力，并通过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，对符合条件的AI短剧作品给予算力补助，具体形式如下：

（一）企业利用AI技术开展短剧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算力消耗，按实际制作时长对应的总算力成本的30%提供算力补助（单部短剧每分钟算力补助不超过200元）；若作品成功实现出海发行，在上述基础上，额外增加30%算力补助（单部短剧每分钟不超过260元）。

（二）单部短剧算力补助总额不超过2万元，出海发行短剧单部最高不超过2.6万元。
（三）单个企业年度累计申请算力补助不超过10万元。

四、申报与兑现流程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采用AI技术制作的短剧，在国内外短剧APP平台上线播出。
2.能提供完整、真实的算力消耗凭证、作品播出证明等申报材料。

3.出海发行作品需额外提供合规的出海发行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补贴申请材料清单

1. 《中国影都AI算力补助申请表》（需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2.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需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3. AI短剧作品备案证明（由相关主管部门出具）。

4. 算力消耗凭证（包括算力平台使用日志、算力消耗明细单、与算力提供方或代理方的结算凭证等，需加盖企业及算力相关方公章）。

5. 作品上线播出证明（包括上线平台后台截图、播放链接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6. 其他补充材料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

实行“达标即享”，企业在影片上线后30个工作日内，向区文促中心提交上述申报材料。

（四）审核与兑现

1. 区文促中心在收到申报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对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，一次性告知企业补充完善，必要时可进行实地核查；

2. 复核通过后，20个工作日内将算力补贴直接发放至企业；

3. 整个兑现周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（企业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兑现周期）。

五、算力使用监控方式

1. 搭建算力平台使用监控系统，对企业算力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，记录算力消耗时长、使用场景、资源占用量等关键数据，形成不可篡改的使用日志。

2. 区文促中心每季度对企业算力使用情况进行随机抽查，核对算力消耗凭证与监控数据、明细报表的一致性，排查违规使用行为。

3. 企业需配合监控工作，不得擅自篡改算力使用数据、伪造使用记录；若对监控数据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数据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向区文促中心提交书面说明及佐证材料。

4.经监控及核查若发现企业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区文促中心有权收回已发放的算力补贴，并有权取消其享有算力补贴的资格，列入黑名单。
六、附则

本实施办法由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解释。实施期间如遇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政策变动，将做相应调整。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《中国影都AI算力补助申请表》
北京市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

2026年2月5日

附件：

中国影都AI算力补助申请表
	项目类别
	序号
	填写内容
	备注

	企业基本信息
	1
	企业名称（全称）
	
	需与营业执照一致，加盖企业公章

	
	2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填写完整代码，复印件附后

	
	3
	注册地址
	
	精确至门牌号

	
	4
	实际经营地址
	
	如与注册地址不一致需单独填写

	
	5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填写真实姓名

	
	6
	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
	
	手机号码或固定电话

	
	7
	经办人姓名
	
	负责申报事宜的联系人

	
	8
	经办人联系电话
	
	确保通讯畅通

	
	9
	经办人电子邮箱
	
	用于接收通知及报送电子版材料

	短剧项目信息
	10
	短剧作品名称
	
	填写完整且规范的作品名称

	
	11
	作品备案证明编号
	
	填写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编号

	
	12
	作品制作时长（分钟）
	
	填写实际制作总时长，精确至整数

	
	13
	上线平台名称
	
	填写作品上线的具体平台（如抖音、快手等）

	
	14
	上线时间
	
	格式：年  月  日

	
	15
	上线播放证明材料编号（如有）
	
	无则填写 “无”

	
	16
	是否出海发行
	
	□是 □否

	
	17
	出海发行相关信息（选填）- 发行地区 / 国家
	
	选填，仅 “是否出海发行” 勾选 “是” 时填写

	
	18
	出海发行相关信息（选填）- 出海发行协议编号
	
	选填，仅 “是否出海发行” 勾选 “是” 时填写

	
	19
	出海发行相关信息（选填）- 海外上线平台名称
	
	选填，仅 “是否出海发行” 勾选 “是” 时填写

	
	20
	出海发行相关信息（选填）- 海外上线时间
	
	选填，仅 “是否出海发行” 勾选 “是” 时填写

	算力使用信息
	21
	算力提供方 / 代理方名称
	
	填写合作的算力平台或代理机构全称

	
	22
	算力消耗总时长（分钟）
	
	需与制作时长一致，附消耗明细单

	
	23
	总算力成本金额（元）
	
	填写实际发生的总费用，附结算凭证

	
	24
	申请算力服务支持类型
	
	□常规算力服务支持（30%） □出海算力服务支持（30%*30%）

	
	25
	申请算力服务支持金额（元）
	
	按对应比例及限制标准计算填写

	材料声明
	26
	本企业郑重声明：所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合法，算力使用符合本细则要求，无转借、挪用等违规行为。如存在虚假申报、违规使用等情况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退还已获得的算力服务支持资金，并接受相关处罚。

	法定代表人
	
	需手写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

	初审意见
	区文促中心部门初审意见：

初审负责人签字：

审核日期：
	由审核部门填写

	复审意见
	区文促中心部门主管领导复审意见：

复审负责人签字：

审核日期：
	由审核部门主管领导填写

	最终审批结果
	最终审批结果：

审批负责人签字：

审核日期：
	由审核单位负责人填写

通过或不通过


